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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02        证券简称：福建水泥       编号：临 2020-004 

 

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永安市政府捐赠交通公益资金 9000 万元 

并签订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●捐赠金额：9000 万元 

●对上市公司 2019 年业绩的影响：本次捐赠 9000 万元全部计入

2019 年营业外支出，将减少公司 2019 年年度利润 9000 万元。 

 

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（本公司）于 2020 年 1月 21 日召开的第

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（同意 9 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）

《关于向永安市政府捐赠交通公益资金 9000 万元并签订协议的议

案》。会议同意公司向永安市捐赠交通公益资金 9000 万元并签订相

关协议，以支持国道 356 线樟林至丰海段公路提级改造工程的实施。

有关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本次捐赠的背景 

公司正在实施安砂建福二期项目，项目投产后进出厂的物流将成

倍增长，而产品出厂必经的国道 356 线永安至安砂公路线路等级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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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，特别是其中的永安樟林至丰海路段坡陡弯急，若不进行提级改造

将对安砂建福公司进出厂物流造成较大制约。 

永安市人民政府此前已进行相关公路项目的工程可研及施工图

报批，但由于工程概算资金（约 1.8亿元）较大和地方政府资金紧缺

而未能实施。为加快实施 356 国道樟林至丰海段公路提级改造工程，

经协商，并经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

会议审议（初审），同意公司向永安市政府捐赠交通公益资金 9000

万元，以支持国道 356 线樟林至丰海段公路提级改造工程的实施。彼

时因双方对本次捐赠资金支付办法尚存在分歧，且公司无法预计是否

能够取得一致及何时能够协商一致，因此无法确定捐赠事项是否实

施，公司决定暂缓披露本次捐赠公告。 

经多轮协商，现双方已就支付办法达成一致，并于 2020 年 1 月

21 日在永安市签订了《356 国道樟林至丰海段公路提级改造工程项目

捐赠资金使用协议》（下称“协议”），约定了资金支付及使用办法，

确保公路提级改造工程与安砂建福二期项目实施同步开工，并在项目

开工后 18 个月交付使用。 

二、捐赠方案及协议内容 

公司以货币方式向永安市捐赠交通公益资金 9000 万元，全部在

2019 年列支，其中：母公司捐赠 6000 万，安砂建福公司捐赠 3000

万元。要求就资金支付及使用办法签订协议。 

为加快实施 356国道樟林至丰海段公路提级改造工程，实现公路

改造工程与安砂建福二期项目同步开工并在项目投产前交付使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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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标，公司与永安市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在永安市就本次捐

赠资金的支付和使用办法签订了协议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 

1．《安砂新型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建设二期项目补充协议书》

（以下简称《补充协议书》）签订后支付 3000 万元，专项用于征迁

补偿、办理土地、林地征用等费用。具体专项费用支付前由捐赠方确

认后付款。 

2．《补充协议书》签订后，2020 年 2月启动公路改造项目，立

即开展项目土地报批、征地拆迁等工作，与安砂建福二期项目实施同

步开工，并在项目开工后 18 个月交付使用。后续工程资金结合工程

进度并按政府方、捐赠方 1:1 配套提供。 

3．项目启动后 18 个月（2021 年 8 月），项目主体工程完工一

个月内，支付捐赠尾款直至约定的额度（9000 万元）捐赠款支付完

毕。 

4．公路工程项目资金支付至政府方指定的永安市交通运输局专

户，资金专户专存、专款专用，捐赠方可了解资金使用情况。 

5．付款前，永安市交通运输局应开具“福建省公益事业捐赠统

一票据”给捐赠方。 

6．以上事项若有变动双方另行商议。 

三、本次捐赠的必要性、可行性分析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 

1、本次捐赠资金拟支持改造的公路等级较低，其现状将对安砂

建福二期项目投产后的商品进出厂造成制约。公路修建本是政府的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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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但根据当地政府财力状况，该公路提级改造虽已规划，但付诸实

施或许存在不确定性，即使实施也将会是一个漫长过程。如果安砂建

福二期项目投产后，该公路改造才实施或者还在实施，原本就拥堵的

公路将异常加剧拥堵程度，对投资 8.79 亿元的安砂建福二期项目届

时投产将构成致命影响。因此，通过本次捐赠支持该公路提级改造工

程加快实施，确保该路段的改造与安砂二期项目同步进行，是对投建

安砂建福二期项目的稳妥做法，也是必要举措。 

2、受制于我国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有关规定，综合分析借款、

投资、捐赠等方式，本次提供资金以捐赠方式较为合适。 

3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和 2018 年 2 月 11 日

财政部 税务总局财税〔2018〕15号《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企业所得

税税前结转扣除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，“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

县级（含县级）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，用于慈善活

动、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，在年度利润总额 12%以内的部分，准予在

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；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%的部分，准予结转

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”本次捐赠方分为两个主体，

按照捐赠方 2019 年可实现利润及未来利润预估，本次捐赠涉及的应

纳税所得额抵扣应较有保障。 

四、影响 

1、永安市人民政府同意将安砂建福公司二期技改项目列为永安

市产业转型升级扶持的主导产业项目，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。同时，

公司可享受永安市现行的招商引资所有同类优惠政策。具体可参详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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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同日披露的“关于与永安市政府签订《安砂新型干法旋窑水泥生产

线建设二期项目补充协议书》 的公告”。 

2、本次捐赠 9000 万元全部计入 2019 年营业外支出，将减少公

司 2019 年年度利润 9000万元。 

五、履行的审议程序及说明 

1、经公司于 2019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

审议（初审），通过了（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）《关于向永

安市政府捐赠交通公益资金 9000 万元的议案》。 

2、经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

审议，通过了（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）《关于向永安市政

府捐赠交通公益资金 9000 万元并签订协议的议案》。 

3、本次捐赠，经公司董事会上述会议审议通过，根据有关规定，

本次捐赠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 1 月 23日 


